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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扶持办法

（常民规〔2016〕1号）

为促进我市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健康快速发展，根据省民

政厅《关于加快培育发展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实施意见》（苏

民人〔2016〕28号）和《常州市委办公室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加快推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常办发

〔2014〕45号）等有关文件精神，制订本办法。

第一条 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（以下简称“民办社工机

构”）是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主体，坚持“助人自助”宗旨，遵

循社会工作专业伦理规范，综合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、方法和

技能，开展困难救助、矛盾调处、权益维护、人文关怀、心理疏

导、行为矫治、关系调适、资源链接等服务的社会服务机构。

第二条 鼓励创办民办社工机构。引导民办社工机构进行法

人登记，为其顺利登记创造条件。对于综合性或业务范围主要涉

及社区服务、优抚安置、减灾救灾、社会救助、社会福利的民办

社工机构，各级民政部门可担任其业务主管单位予以登记。支持

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师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及其他符合条件的组

织和个人创办民办社工机构。鼓励已成立的公益性社会组织，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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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专业社会工作的要求进行整合，向民办社工机构转型或举办民

办社工机构。符合条件的民办社工机构可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享

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。

第三条 加强民办社工机构培育孵化。支持民办社工机构入

驻市级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基地，免费提供办公场地和办公设备，

并制订和落实有针对性的孵化培育方案。各辖市、区对本地区民

办社工机构入驻本地区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基地也应优先考虑，并

提供相应的优惠政策。对培育成熟的民办社工机构，积极协调街

道和社区提供相应的办公、服务场所，推动社会工作机构开展服

务。

第四条 对民办社工机构优秀服务项目实施奖补。民办社工

机构近两年内实施并完成的社会服务项目，经费来源于非财政资

金，且受到市级以上（含市级）部门表彰的，可以申报市级补助。

市民政局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并根据每年补助资金安排情况，

择优确定奖补项目。对受到省级以上（含省级）部门表彰的，给

予该项目经费支出 30％的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10万。对受到市级

部门表彰的，给予该项目经费支出 20％的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5

万。因名额有限，当年度未能获得补助的，可于下一年度继续申

报。

第五条 提升民办社工机构规范化程度。鼓励民办社工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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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与等级评估与示范创建。凡是在民政注册登记满一年以上的民

办社工机构可申报参加等级评估，其中获得 3A等级的补助 3千

元，4A等级的补助 5千元，获得 5A等级的补助 2万元(补差)。

凡是参加省级或国家级社会工作服务示范单位创建并获得奖励

命名的，分别补助 1万元和 2万元。

第六条 加快民办社工机构人才队伍建设。加快引进高端人

才,鼓励民办社工机构吸收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社会工作专业毕

业生就业。以实务为导向，加强民办社工机构一线服务人员的教

育培训，每年组织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免费培训。对民办社

工机构社会工作专职专业人员达 5人以上(含)的，一次性补助 3

万元。同时，高度重视社工督导队伍建设，每两年免费培养 10

名社会工作专业督导人才。

第七条 鼓励争先创优。本市登记的民办社工机构及其研究

成果获得省级、国家级奖项的，经有关部门认定，分别给予 3千

元、5千元补助。民办社工机构的专职从业人员，获得市级、省

级、国家级劳动模范、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的，经有关部门认定，

分别给予 3千元、5千元、1万元补助。同时，积极利用多种渠

道，宣传优秀社会工作者、优秀民办社工机构、优秀社会工作案

例及各类研究成果，努力营造有利于民办社工机构健康发展的舆

论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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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加大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力度。向全社会发布政府购

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目录，定期举办社会工作项目推介会、展示

会、洽谈会等活动。组织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招标会，采

取好中选优的原则，推出一批优秀民办社工机构承接政府职能转

移。动态调整《具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社会组织参考目录》，

及时将符合条件的民办社工机构纳入其中。

第九条 引导民办社工机构开展社区服务。鼓励城乡社区依

托现有资源，为引进民办社工服务机构创造条件，广泛吸纳和使

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。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，推动民办社工机构

坚持为民服务宗旨，突出需求导向，面向社区开展专业服务，提

升居民个人和家庭的社会功能。

第十条 落实扶持资金。在福利彩票金中设立扶持民办社工

机构发展专项资金，用于支持民办社工机构引进人才、以奖代补、

培训人员、争先创优等。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建立社会工作发展

基金，为推动民办社工机构发展提供经费支持。

第十一条 加强资金使用管理。民办社工机构应当合理安排

奖励资金，提高资金使用绩效，以更好地开展社会服务工作。以

诈欺、隐瞒、提供虚假材料及其它不法手段获取资助、奖励的，

市民政局应当追回资助、奖励资金，并取消再次申报的资格；情

节严重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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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各辖市、区可按本办法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，加

快发展和培育本地区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。

本办法由常州市民政局负责解释。本办法自 2017 年元月 1

日起执行。

常州市民政局

2016年 12月 5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